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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数字化记录信息是指行政执法科室及执法人员对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全过程进行的文字记录（电子文件）和音像记录。 
第二条  行政执法科室在行政执法行为终结之日起30日内，应当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电子文件）和音像记录资料进行立卷、归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有关规定进行保管。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信息存储至执法信息系统或专用储存器，并标明案号、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承办人姓名等信息，并定期进行备份。连续工作、异地工作或者在边远、交通不便地区执法，不能及时移交记录信息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返回单位后2个工作日内予以存储。法律、法规、规章另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执法科室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或者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发布现场执法的文字和音像记录。当事人要求查阅、复制与其相关的执法过程记录的，行政执法科室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第四条  行政执法科室及执法工作人员不得伪造、篡改、编辑、剪辑、删改执法过程的原始记录，不得在保存期内销毁执法过程的文字记录和专用存储设备中的音像记录。 
第五条  执法音像资料的保存期限，原则上不得少于2年。对于记录以下情形的执法音像资料，应当永久保存：当事人或者现场其他人员有阻碍执法、妨碍公务行为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执法活动。法律、法规、规章另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行政执法科室将执法音视频资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按照视听资料审查与认定的有关要求制作文字说明材料，注明制作人、提取人、提取时间等信息，并将其复制为光盘后附卷。 
第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录信息，应当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 
第八条  对数字化记录信息归档管理中，存在未按照规定存储音像记录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故意损毁或者伪造、篡改、编辑、剪辑、删改原始文字或者音像记录的；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提供或者通过互联网等传播渠道发布文字或者音像记录等行为，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九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